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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医院  如何面对精神病患者
▲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  刘鑫　

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已于

2013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实施一年多来，很多医务人员仍然以为这部法律仅仅与

精神病医院相关，与普通综合性医院无关。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精神卫生

法》中有很多内容与综合性医院的医疗护理工作密切相关，作为普通综合性医院的

医护人员应当学习医法常识，规避临床工作中的法律风险。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履

行好以下五项义务：

为了加强对精神疾病

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使

有精神疾病的患者能够得

到及时治疗，《精神卫生

法》第 65 条规定，综合

性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开

设精神科门诊或者心理治

疗门诊，提高精神障碍预

防、诊断、治疗能力。第

66 条还要求，医疗机构

应当组织医务人员学习精

神卫生知识和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因此，综合

性医院及其医务人员不能

再误认为精神卫生工作与

自己无关，相反应谨慎履

行相应的义务。　

《精神卫生法》第 25 条规定

了精神病诊治的条件，只有具有

相应资质的医疗机构才能诊治精

神病患者，没有精神科的普通综

合性医院不能诊治精神疾病。但

是，当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遇

到疑似精神疾病的患者时，医务

人员在采取必要的临时性的处置

措施之后，应当告知患者或其近

亲属到精神病专科医院就医。如

果医务人员没有将有明显精神异

常的患者及时转诊，耽误患者治

疗，或者患者因精神障碍出现其

他危及自身或者社会的不良后果，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于没有及时实施转诊的医疗机

构及其医务人员，虽然《精神卫

生法》没有做出处罚规定，但可

依据《执业医师法》《侵权责任法》

等相关法律来追究法律责任。　

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人不

得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然而，医

疗机构在诊治患者的过程中，遇有患者

出现精神异常，或者因非精神疾病导致

患者出现躁动、致伤等行为时，从保护

患者的角度，医疗机构可以对其采取约

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精神卫

生法》第 40 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在

医疗机构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

身、危害他人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

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没有其他

可替代措施的情况下，可以实施约束、

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实施保护性医

疗措施应当遵循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

并在实施后告知患者的监护人。禁止利

用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惩罚精

神障碍患者。这条规定虽然是针对精神

病患者的，但是对于综合性医院中医护

人员对精神病患者或者非精神病患者

采取的保护性医疗措施，也应当履行告

知的义务，甚至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

违反规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将

会面临《精神卫生法》第 75 条有关责

令改正、降低岗位等级、撤职、暂停六

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开除、吊

销、执业证书等处罚。　　

与非精神病患者一样，精神病患者

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

医护人员仍然应当履行告知义务，所不

同的是，精神病患者往往无法做出正确

的意思表示，那么，医护人员如何履行

医疗风险等相关信息的告知呢？《精神

卫生法》第 43 条规定，医疗机构对精神

障碍患者实施导致人体器官丧失功能的

外科手术、与精神障碍治疗有关的实验

性临床医疗时，应当向患者或者其监护

人告知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患者的书面同意；无法取得患者

意见的，应当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并经本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批准。在情

况紧急找不到监护人的情况下，应当取

得本医疗机构负责人和伦理委员会批准。

禁止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与治疗其精神

障碍无关的实验性临床医疗。　　

精神病患者在患有其他非精神

疾病时，需要到综合性医院或者其

他非精神病专科医疗诊疗。然而，

由于精神病患者系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有时会出现自伤、自杀或者伤

害其他患者的行为，因此，常常发

生综合性医院拒绝收治因非精神疾

病来就诊的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为

此，《精神卫生法》第 48 条规定，

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者是精神障碍

患者，推诿或者拒绝为其治疗属于

本医疗机构诊疗范围的其他疾病。

虽然本次《精神卫生法》没有做出

处罚规定，但是，如果综合性医院

拒绝收治精神病患者而耽误患者病

情，造成不良后果的，将会依据《刑

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来

追究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

综合性医院亦有防治精神疾病义务　

对疑似精神病患者
有转诊义务　　

案例一

某患者因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住某综合性医院心内科。

住院期间，主管医师和护士

都已经发现患者有明显的精

神异常，患者多次向同病房

的患者、家属以及医护人员

反映，有人在追杀他，但因

工作繁忙，没有及时跟患者

家属沟通。不料，没多久后

患者跳楼自杀身亡。随后，

患者家属将医院及其医务人

员告上法院，要求赔偿。最

终法院判决医院承担 40% 的

责任，赔偿患方经济损失共

计 14 万元。

案例二

 2013 年 1 月，北京市某区的

一名血友病患者，因呼吸困难、气

喘入院，住院期间患者有躁动，加

重呼吸困难症状，故给医生予镇静

剂使用，但仍难以控制患者的躁动

情况，该院医务人员遂对患者双手

予以保护性约束，后造成患者双前

臂皮肤破损，延长住院时间，被家

属投诉，最终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三

2005 年 4 月 14 日 , 南 通 市 儿

童福利院陈某向院长缪某汇报 , 怕

意外怀孕 , 建议将两个患有痴呆症

女孩的子宫切除 , 缪某当即同意。

后陈某电话联系原南通大学附属医

院妇产科医师苏某为两名患者做子

宫切除手术。苏某随即找到同科室

同事王某，同意并联系好在城东医

院做该手术。同年 4 月 14 日上午，

在南通市某医院，陈某代表福利院

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 后对富某、

通某进行子宫全切除手术。案发后，

检察院依法对陈某、缪某、王某和

苏某等四名被告人提起公诉。经过

审理，最终判决四名被告人构成故

意伤害罪。

案例四

2013 年 1 月，陕西省 110 巡

警在巡逻中遇到一名衣冠不整的

年轻女性，警察初步判断为患有

精神病的孕妇，就近送往一家医

院，医院以没有精神科为由拒收；

转往精神病专科医院时，又被告

知没有妇产科。后又将该孕妇送

到了另一家综合性医院。该院妇

产科主任为其行剖宫术，女患者

产下一名男婴。然而清醒过来的

女患者，依然暴躁，还拔掉针管、

撕掉敷料。不久，女患者转回精

神科继续治疗，并被家属接回。

本例最终没有发生不良后果，假

如患者、胎儿或者新生儿发生不

测，推诿拒绝诊治的医疗机构将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
告知义务

要履行好手术前
告知与签字义务　　

不得拒绝诊治非
精神疾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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